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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  同 

甲方: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 合同编号： 

乙方:  江苏常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 

招标代理机构：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    

项目编号：金诚采竞磋[2023]068 号 

合同时间： 20   年    月    日 

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年月日进行的号竞争性磋商，甲、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项

目，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通过共同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

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。 

一、合同内容 

2023-2025 年度新北区经营性土地评估技术服务项目。对新北区区域内 2023-2025

年度拟出让的经营性土地评估，并确定土地出让底价。 

（1）严格按照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》

评估土地，由报告出具方履行电子备案程序，并出具具有电子备案号的土地估价报告； 

（2）提供土地价格的咨询； 

（3）协助采购人做好土地估价方面的事务性工作。 

二、服务期限 

服务期限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经采购方考核同意后，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。 

三、合同文件构成 

（1）成交通知书； 

（2）乙方的响应文件； 

（3）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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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号竞争性磋商文件； 

（5）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； 

（6）合同附件。 

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四、项目经理 

指派李维为乙方项目负责人，负责合同履行。按要求组织项目的运营，解决由乙方负责

的各项事宜。 

五、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 

按《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》（计价格[1994]2017 号）文件规定的宗地估价收费标

准*成交折扣率 32%收取。本项目按年度支付，按实际发生量结算。 

六、质量保证 
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号采购文件的要求。 

七、本合同生效 

1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，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。 

2、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原则下协商

解决，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，但

需向采购方提交二份备存。 

八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

1、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 
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： 

（1）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

并不承担任何费用； 

（2）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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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，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

提出解除合同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。 

4、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。 

九、其它 

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。 

十、附则 

1、合同份数： 

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两份，招标代理机构一份。 

2、未尽事宜： 

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以及其同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解释。 

甲方：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158 号 

3 幢-158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建行常州惠民支行 
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账号：32001629701052500059 

 

 


